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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保障税”，亦称社会保险税

或工薪税，指国家为筹集社会保险基金，

通过立法以企业向职工（雇员）支付的工

资和薪金等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它

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保障税模式探析

!" 一般社会保障税和特定社会保障

税并存模式。这种模式是根据承保对象和

承保项目相结合而设置的，以美国为代

表，亦称美国式社会保障税。美国的社会

保险税由一般保险税和特别保险税（如针

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的失业保险税和铁

路员工社会保险税）构成。其中一般保险

税也称联邦保险税，以老年人、遗嘱、残疾

保障（#$%&’）和医疗保障（(’）为主体，满

足这种需要的社会保险税称之为一般保

险税。另外，由于失业和铁路员工社会保

险自成体系，不在 #$%&’ 和 (’ 之列，因

此美国针对这两项特别承保项目设置失

业保险税和铁路系统社会保险税，其中失

业保险税有联邦失业保险税和州失业保

险税，由雇主缴纳，税率由联邦立法规定。

美国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主要优点是，税收

收入目的性和收益性很强，可在一般社会

保障需要基础上针对特定行业设置特殊

的社会保障，并且能够在保费收支上自成

体系，收入形成特定的基金，专款专用。同

时，无复杂的宽免、扣除和抵扣规定，征管

便利。缺点是不具统一性，管理不方便，采

用单一比例税率具有累退性，公平性减

弱。当然，美国联邦缴费限额和多数州限

额低于平均工资收入的做法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比例税率的累退性，增强公平

性。

)" 分类设置社会保障税模式。这种

模式以承保对象分类设置，以英国为代

表，亦称英国式社会保障税。英国的社会

保障税按承保对象分为四大类。!对雇员

征收的国民保障税，此类由雇员和雇主缴

纳 ，课 税 对 象 是 雇 员 薪 金 和 工 资 所 得 ，

!*** + ),,, 年度基本采用比例税率。"
对自营者（个体经营者）征收的国民保障

税，以其各种经营所得为对象，定额征收，

有免征额规定，!*** + ),,, 年度税率为

-. //0 。#对自愿投保者（包括非就业者、

就业者和自营者）征收的国民保障税，实

行 定 额 征 收 ，!*** + ),,, 年 度 税 率 为

-. 1/0 。$对自营者征收的国民保障税，

课税对象是自营者的经营利润，实行比例

税率，!*** + ),,, 年度税率为 -0 。英国

的这四类保障税都由国内税务局负责具

体征收，收入上缴国库，由财政部统收统

支，在公共预算中单独反映。英国社会保

障税模式的优点是区别不同就业或非就

业人员特征，实行差别税率，便于执行，也

较具公平性，采用比例税率征管较为简

便；同时，政府利用集中的部分社会保障

费，可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社会保障基金余

缺，平衡地区差距。缺点是比例税率的累

退性仍然存在，社会保障税征收和承保项

目无明确挂钩。

2" 分项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该

模式根据承保项目设置，以瑞典和德国为

代表，主要以德国为主，亦称德国式社会

保障税模式。瑞典的社会保障税根据用途

划分为 !* 项，由雇主支付，按一定比例从

工资或薪金中提取，如补充年金、疾病保

险、退休年金保险等。德国的社会保障税

则由老龄年金保险（个体经营者及家庭妇

女可自愿参加）、健康保险、失业保险捐

献、（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等）康复护理保险

四项组成，由雇主和雇员各付一半。目前，

德国的社会保障综合税率在 1,0 以上，

如 ),,, 年为 1!0 ；其中公共养老保险为

!*. 20 ，公共健康保险为 !2. /0 ，托管保

险为 !. 30 ，失业保险为 -. /0 。德国社会

保障税的优点在于，保险税征收与承保项

目的对应性，专款专用，具有很强的返还

性；将税率与险种的风险挂钩，实行差别

险种税率，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

则。缺点是不利于财力在项目之间的调

剂。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可行性与

具体设计

（一）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可行性

!. 税源充足。社会保障税主要以纳

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或自营职业者的经

营利润为税基，税源的丰富与否关系到税

基的多少，进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

作产生影响，因而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关注

税源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平均每年以

30 的 速 度 增 长 ，4&5 从 !*36 年 的

2-)1. ! 亿 元 增 长 到 ),,! 年 的 */*22. 2
亿元，增长了 )-. 13 倍；工资总额从 !*36
年的 /-6 亿元增长到 ),,! 年 !!62,. * 亿

元，增长了 ),. 62 倍；人均工资从 !*36 年

的 -!/ 元增长到 ),,! 年的 !,63, 元，增

长 了 !3. -6 倍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从

!**! 年 的 !3,,. - 元 增 长 到 ),,! 年 的

-6/*. - 元，增长了 1. ,2 倍。因此，经济的

持续稳定增长和工资收入的大幅增长使

社会保障税有了税源基础。

). 严密的组织基础和完善的征管制

度。我国现行的税收由财政、海关、税务机

关征收，除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和

契税在部分地方仍由财政机关征收和由

海关征收关税以及代征进口增值税和消

费税外，大部分税收主要由税务机关征

收，因而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县、乡、镇等都设立了税务机构，形成了一

整套遍布全国各地的税务机构，并且在征

收过程中逐渐推进了金税工程，形成了以

纳税申报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

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现代征

管办法，具有严密的组织基础和征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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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征管经验。这些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

供了组织和征管基础。社会保障税开征以

后，可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构和人力资

源，降低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成本，实现成

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可在一定程度上

杜绝多头管理，多头征收，互相推诿，互相

扯皮的现象。

!" 社会基础较好。社会保障税具有

税收性质，但是不完全等同于税收，最大

特点是偿还性，会以各种援助方式返还给

纳税人。政府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目的在于

为纳税人积累资金，以防止纳税人年老无

人赡养、失业而没有生活保障、生病而无

钱就医的现象。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

的推行，优胜劣汰的市场就业机制也使得

纳税人的失业风险意识加强，迫切需要国

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为其生存提供起码

的物质保障。社会保障税作为社会保障基

金的主要筹集方式，由于征收规范，专款

专用，透明度高，同时兼具社会保障资金

的偿还性，因而比较容易为纳税人所接受

并且愿意在就业期间承担社会保障税，社

会保障税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 国外经验的借鉴。自社会保障税

在 $%%& 年德国首创后，英国、法国、瑞士、

意大利、美国等都先后开征了社会保障

税。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 $#’ 多个国家

开征了社会保障税。虽然各国因国情的不

同社会保障税的具体设计有很大差异，但

各国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税收体系仍有

许多可取之处，并且这些国家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丰富和完善了自

己的社会保障税收体系，逐步形成了三大

社会保障税模式。这些保障税模式都为我

国当前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经验。

（二）社会保障税的内容

$" 纳税人。考虑到政策上的连续性

及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共

同负担的通行做法，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

况，社会保障税应以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

业（主要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

业、股份制企业和三资企业）、自由职业者

（含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包括国家公职人

员）为纳税人。鉴于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

水平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水

平较低以及相关配套条件缺乏的现状，可

暂不把农民纳入纳税人范围，但可以选择

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承受能力较

强的地区进行试点，逐步扩大农村的社会

保障范围。

(" 课税对象及计税依据。课税对象

以纳税人支付的工薪总额或取得的工薪

收入份额为对象，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公

司或企事业单位以其实际支付的工资薪

金总额为课税对象；个人以其所获得的工

资薪金总额（含基本工资、奖金、浮动工

资、各种工资性补贴）为课税对象。另外，

自由职业者（含个体工商户）则以毛收入

为征税对象。以上各类具体课税对象扣除

法定减免或豁免项目后的余额作为计税

依据。

!" 税目。根据当前社会保障统筹的

有关项目以及考虑将来社会保障的重点，

我国社会保障税应采取分项目相结合的

办法进行设计，以保证特定用途资金的需

要和征收管理的简便，因此建议可先重点

设置养老、失业和医疗三大税目。至于其

他诸如工伤保险、残障保险、遗嘱保险等

完全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方式解决。而像生

育保险、残障津贴、家庭补助、遗嘱养育金

等项目，应属于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

会福利的范围，应由一般性财政支出给予

保障，资金来源于一般性税收收入。当然，

为了税制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以及

资金运用的具体针对性，这些相关项目待

时机成熟之时应当纳入社会保障税的范

围。

#" 税率。当前国外社会保障税税率

有单一比例税率、分项比例税率、全额累

进税率等几种。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税率

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项目的繁杂、保障支

出的基本需求、保障水平以及纳税人的承

受能力。因此，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

以及我国的征管水平情况，为便于管理和

与制度相衔接，参照目前各地统筹保障费

用的实际情况，可考虑实行分项比例税率

并采取差别税率，不同项目设置不同税

率。在目前的情况下，税率设计较为稳妥

的方法是延续以前的征收率，即养老保险

税率为 (%) ，其中雇主缴纳 (’) ，雇员缴

纳 %) ；失业保险税率为 !) ，雇主缴纳

() ，雇员缴纳 $) ；医疗保险税率为 %) ，

雇主缴纳 *) ，雇员缴纳 () 。这样既能实

现社会保障税与以前缴费制度形式的衔

接，也能满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需

要。

+" 减免税和起征点。考虑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很高，人民收入水平还

比较低下以及贫困、失业、下岗等工人收

入来源不确定等因素，同时兼顾效率与公

平，应规定一定额度的起征点和减免额，

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为照顾困难职

工的基本生活，可根据各地城镇居民最低

生活标准设立起征点；企业和行政事业单

位不设起征点。对于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企业停产、停工发给职工的基本生活费，

离退休人员被聘所得报酬，在职人员因公

负伤、患病在疗养期间取得的不完全工薪

收入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项目可给

予免征或减征。另外，对于企业缴纳社会

保障税可视同工资成本进入管理费用，缴

纳企业所得税时予以扣除；个人缴纳的社

会保障税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允许税

前扣除。

*" 征收管理。根据当前我国的征管

情况以及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社会保障

税可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税款征收

采取“自行申报”和“源泉扣缴”相结合方

式，企事业单位实行自行申报，职工个人

由企业、事业单位支付时代扣代缴，即“源

泉扣缴”；自由职业者及会计制度不健全

的企业，可由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

事务所等）协助自行申报纳税。同时为了

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的互助救济的作用，建

议社会保障税收收入由社会保障机构管

理，严格实行专款专用。

," 相关制度配套。尽快出台社会保

障的基本法律，明确社会保障参与者的权

利与义务以及各个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

设立信托基金，由财政部门予以托管，用

于购买国债、金融债券、市政债券等，实现

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完善基金营

运、监管机制，规范基金市场参与者的行

为，提高基金营运的透明度，确保基金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加强财政、税务部门与

有关社会保障机构的协调配合，确保社会

保障基金的预算、征收、发放的协调一致

性。同时，加强审计部门的审查和强化社

会舆论的监督，确保社会保障税收收入的

专款专用，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的最大

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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